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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申请之日后的十个交易日内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

他风险警示。 

一、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

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 年 5 月 10 日，

收到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《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》，要求公司除环保

车间外，其他生产车间实施停产整治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。本次停产触及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13.3.1

规定“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”的情形。公司

股票于2018年8月14日被实施“其他风险警示”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公司股票交

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6）。 

二、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

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、11月16日、2019年1月2日在大丰区环境

保护局网站对公司全厂区环保问题整治及复产情况进行了公示，公司制剂车间分

别于2018年9月26日、11月19日恢复生产，部分原药合成的8个车间于2019年1月3

日恢复生产。具体详见《关于制剂车间（J10、I10、I51）复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8-116）、《关于制剂车间（J30、J71、J80、J81）复产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8-128）、《关于部分原药合成车间（B50、B60、B70、E10、C50、

C60、C10、C20）复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2）。 

 截止本申请之日，公司已经恢复生产部分以及正常开展经营的子公司 2017

年实现收入 21.886 亿元，占当年公司合并收入的 55.39 %，实现净利润占当年归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属于母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 73.46 %，公司认为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已基本恢复。 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13.3.1 条所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公司进行了核

查：  

经核查，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已基本恢复，已消除生产经营活动受到

严重影响的情形；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；公司不存在董事会无

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形；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

营性占用资金且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对外担保的严重情形。根据《上市规则》

13.3.1 条之规定，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。根据《上市规则》13.3.7

的规定：“上市公司认为其出现的本规则第 13.3.1 条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三）项

规定情形已消除的，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。” 

公司认为已满足上述规定的条件，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。公司

于2019年1月29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

申请。 

三、其他风险提示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之后十个交易日内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

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。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  




